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８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３０％－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比上年同期下降：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０％

—

１００％

盈利：

７

，

０６８．０４

万元

盈利：

12

，

722.47

万元

-14

，

136.08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断加大市场特别是新产品市场开拓力度，主营业务销售收入持续增长，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公司总销售收入比重提高，规模效益进一步显现，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对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受此

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较原业绩预告发生变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６

债券简称：

０８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总资产

２３１

，

３６２ ２１６

，

０６５ ７．０８

净资产

１１３

，

４７４ １１１

，

３４２ １．９１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６

，

４８２ １０４

，

７４６ １．６６

营业总收入

２２３

，

１１９ ２０２

，

４１３ １０．２３

营业收入

２２２

，

７６８ ２０２

，

１４９ １０．２０

营业利润

８

，

８２９ １６

，

６６６ －４７．０２

利润总额

９

，

２５０ １７

，

０７６ －４５．８３

净利润

７

，

７１７ １３

，

３６１ －４２．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３０２ １２

，

８８９ －４３．３５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２ ０．７４ －４３．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９６ １２．９５

下降

５．９９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６．０８ ５．９８ １．６７

三、备查文件

经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2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2-004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4

：

4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2

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新林周

村）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明明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2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3,

285,03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64%

。 其中：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7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2,993,3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56%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5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91,6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7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天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93,132,491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

；

152,541

股反对

,

占出席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8%

；

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193,132,491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

；

152,541

股反对

,

占出席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8%

；

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93,132,491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

；

152,541

股反对

,

占出席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8%

；

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12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关于为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

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天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4

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

000419

公告编号：

2012-001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以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

送达。 此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通程国际大酒店行政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公司董事均全部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兆达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化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1

、唐建成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聘任唐建成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3

、聘任李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唐建成先生和李晞女士简历附后。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曹光荣先生、潘定衢先生、鲁应时先生对公司高管变动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同意唐建成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2

、经查阅唐建成先生和李晞女士个人履历，其任职条件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同意公司聘任唐建成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聘用李晞女士

为公司财务总监。

3

、上述人员的变动系公司推动管理转型，进一步完善公司管理体系实际之需要，其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

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任何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一月五日

附件：

唐建成先生简历：

男，

43

岁，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历任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经理、发展推广部经理、总

经理办公室主任、法律审计部经理、财务总监。 其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李晞女士简历：

女，

42

岁，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历任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会计主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 其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的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3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 于近日收到 《中国银监会关于汪小亚等四人任职资格的批

复》。中国银监会已经核准汪小亚女士、葛蓉蓉女士、王小岚先生和姚中利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

资格，任期自

2012

年

1

月

9

日开始计算。本行欢迎汪小亚女士、葛蓉蓉女士、王小岚先生和姚中利先生加入本

行董事会。

汪小亚女士、葛蓉蓉女士、王小岚先生和姚中利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分别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和

11

月

22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补充通知》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根据法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高剑虹先生、 李纯湘女士、 郦锡文先生和魏伏生先生自

2012

年

1

月

9

日起不再担任本行董事职务。

高剑虹先生、李纯湘女士、郦锡文先生和魏伏生先生自加入本行董事会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

本行公司治理、董事会运作、发展战略、风险控制以及国际化、综合化经营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行董

事会对高剑虹先生、李纯湘女士、郦锡文先生和魏伏生先生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2-003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项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首创证券

"

）作为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独立财务顾问，

曾指定汪六七先生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项目主办人，持续督导期为

2011

年

7

月

2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

月

13

日，公司接到首创证券关于更换公司项目主办人的通知。 因汪六七先生工作变动，为不影

响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 首创证券决定由刘智博先生接替汪六七先生任公司本次发行持续督导

的项目主办人，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本次项目主办人变更后，公司本次发行的项目主办人为马起华先生和刘智博先生。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4

日

附：项目主办人刘智博先生简历

刘智博先生：男，现任首创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会计学硕士，中级会计师。 四年

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作为项目协办人全程参与伟星新材项目的首发工作；主要参与或负责环宇建设、长影

集团、吉林广电、嘉华电子、浙江跃岭和上海阿丽贝等多个项目改制辅导工作；参与了伟星新材、三力士、万

丰奥威和腾达建设等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2-02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子公司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与自然人江小斌签署协议共同出资

1000

万元在在福州市仓山区设立福建星网信通软件有限公司。 其中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

资

510

万元，占福建星网信通软件有限公司

51%

股份。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 全票表决通过上述对外投资事

项。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闽侯县上街镇科技东路创业大厦

A

区

27

层；

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105100006230

；

法定代表人：黄奕豪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嵌入式软件、

ERP

系统、

CRM

系统的开发、系统集成、软件技术维护。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

江小斌：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352123197310277034

，本科学历，

1998

年

1

月至

2004

年

2

月任宏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2004

年

3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职于福建新大陆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曾任高级客户

经理，营销总监；

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福建华信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通信行业具有十多

年的工作经历，在市场营销、产品策划、团队建设与企业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公司名称：福建星网信通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桔园洲星网锐捷科技园

22#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及服务；计算机和网络系统设计、系统集成；信

息系统咨询和技术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投资规模、持股比例：子公司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以现金认缴出资额

5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江小斌以现金认缴出资额

4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2．

各方认缴的出资于公司设立登记前一次性足额缴纳。

3 ．

福建星网信通软件有限公司的权力机构是股东会，公司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设经营管理机

构。

五、合作原因，公司设立目的以及对外投资目的

1

、合作原因

本次合作是投资各方在自愿、平等、公平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的合作。 公司将利用自身

的资金、品牌、在网络通讯行业应用领域的优势，自然人投资方将发挥通信行业的技术、市场、团队等方面

的专长，共同打造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电信级的信息化解决方案的优秀企业。

2

、公司设立目的

引进吸收面向电信运营商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发挥共同投资人各方的现有优势，加快公司信息与通信

的发展速度，成为服务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增值业务、网络管理、业务支撑的应用软件、技术

服务、系统集成和业务运营的重要提供商；结合通信行业的应用，开发智能信息终端，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电

信级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提高公司经济效益，使各投资人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3

、对外投资目的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设立福建星网信通软件有限公司有利于公司培养和吸引人

才，拓宽公司业务领域。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

共同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13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2-004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

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1,

896,741

万元、人民币

8,333,256

万元、人民币

13,143

万元及人民币

499,513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irc.gov.cn )

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

目（

www.ir.pingan.com

）上发布，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01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1

月

12

日，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以下简称

"

市政公司

"

）有关办理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1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市政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75,967,208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65%

。

市政公司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的规定，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95,000

万元的中期票据，期限三年。 为发行上述中期票据，深圳市国资委的直

管企业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投资控股公司

"

）同意为市政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市政公司同意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2,525,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8%

）作为质物反担保

质押给投资控股公司（质权人）。

2011

年

8

月

16

日，就上述股份质押事宜，市政公司与投资控股公司签署了《质

押合同》（编号：

2011

年质字第

001

号）；该《质押合同》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公证【公

证书编号：（

2011

）深证字第

162467

号】。

市政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42,525,800

股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8%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1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

除质押登记止。 截止

2012

年

1

月

12

日，市政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42,525,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8%

。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2

年

1

月

12

日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

号：

1201110008

）

2

、市政公司与投资控股公司签署的《质押合同》（编号：

2011

年质字第

001

号）及《公证书》【编号：（

2011

）深

证字第

162467

号】。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89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

2012-0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接到张亦斌先生关于解除部分

股权质押事宜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张亦斌先生将质押给苏州信托有限公司的

22,5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该部分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6.38%

，原为

15,000,000

股，因公司实施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增加至

22,500,000

股），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该质押事项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1

月

12

刊

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编号为

2011-01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夫妇，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4,811,17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5.37%

，其中，张亦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4,367,8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4%

。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张亦斌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为

41,750,000

股，占张亦斌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

64.86%

，占公

司总股本的

11.83%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及马玲芝女士所持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

为

101,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3%

。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2-003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智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和《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过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审议，决定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近期公司收到部分股东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出的询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在本公告中涉及

的相关简称同《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一、本次重组所涉土地整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一）国地置业《土地整理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合法性

2006

年

7

月

7

日，龙泉驿区政府与国地置业签署《土地整理项目合同书》，即《重组报告书》中所述的《协议

一》，双方就土地整理范围以及分利模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经

2009

年

9

月

4

日龙泉驿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与国地置业进行合作，在龙泉驿区约定片区实施

一级土地整理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龙泉驿区政府与国地置业签署《土地整理项目合同书》的补充协议，即《重组报告书》

中所述的《协议二》，双方整理范围部分调整进行了补充约定，将原来的皇冠湖片区、洛带古镇等区域调整到

十陵街道；同日，经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同意国地置业有限公司依据一级土地整理相关规

定，依法依规在十陵片区实施一级土地整理。

2011

年

5

月

10

日，四川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监察厅、审计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

川国土资发〔

2011

〕

36

号文

)

（以下简称

"36

号文

"

）。

36

号文出台后，规定企业不得参

与土地出让收益分成。经

2011

年

7

月

27

日区第十六次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龙泉驿区人民政

府按照省市的有关文件要求，与国地置业完善合同，签订补充协议；

2011

年

7

月

28

日，龙泉驿区政府与国地置

业签署《土地整理项目合同书》之补充协议，即《重组报告书》中所述的《协议三》，双方就土地整理范围以及

盈利模式进行了重新约定，盈利模式改为按照固定收益率计算回报，不参与土地收益分成。

《协议一》、《协议二》及《协议三》已分别经成都市龙泉驿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时，国地置业所整理的土地范围的土地出让收支管理严格按照《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及《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实行了彻底的

"

收支两条线

"

管理。 土地出让收入全部缴

入地方国库，其使用范围严格限定在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以及其

他支出等五个方面。

本公司已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告的《重组报告书》第十节中

"

二、拟购买资产所在行业特点与经营情况

的讨论与分析

"

对土地整理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内容及盈利模式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和说明，请投资者阅读相

应公告文件。

（二）信达律师核查情况及法律意见

经信达律师核查国地置业和龙泉驿区政府目前执行的《土地整理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内容与上述川

国土资发

[2011]36

号文的规定内容来看：

1

、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没有就有关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相关的条款或约定。

2

、国地置业取得龙泉驿区土地一级整理项目的实施主体资格时间均早于川国土资发

[2011]36

号文实施

前。 国地置业取得龙泉驿区土地整理合同主体的行为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为

2006

年在成府发

[2007]64

号

文、川国土资发〔

2011

〕

36

号文实施之前，国地置业依据龙泉驿区政府招商引资选定并经人大常委会核准后

签订的《土地整理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取得的约

7

平方公里土地一级整理的实施主体资格；另一部分为

2011

年

3

月经过市场化公开竞争取得的

612

亩土地一级整理的投资主体资格；而川国土资发〔

2011

〕

36

号文是

2011

年

5

月开始正式实施。

3

、根据目前的收益模式，自

2011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一级土地整理投资额的固定比例核算国地置业的

收益。投资额即为土地整理成本，包括一级土地整理项目前期费用（可行性研究、环境评估、勘察规划设计费

用等）、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市政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公益配套设施项目的投资费用，前述费用范畴符合土

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范围；同时，目前有关支付土地整理项目成本和投资回报的支出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

的约定符合《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中企业收益的支付

纳入地方政府基金预算管理，支出一律通过地方政府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实行彻底的

"

收

支两条线

"

管理的规定。

信达律师已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告的《创智科技重大资产重组法律意见书》

"

第二节 五、本次交易的交

易标的之

2

业务合法性

"

中对此作了详细披露，请投资者阅读相应公告文件。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

1

）龙泉驿区政府与国地置业签署的土地一级开发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行为

均取得龙泉驿区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约定的内容也符合成都市成府发

[2007]64

号文、川国土资发〔

2011

〕

36

号

文关于土地整理的相关规定；（

2

） 国地置业取得上述约定区域内土地一级开发主体资格的程序及约定的内

容没有违反国家关于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地置业实施土地开发所依据的上述合同及

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信达证券经核查后认为：国地置业和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之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和补充协议

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也没有违背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及政策。

同时，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公告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

"

第二节二、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分析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中独立财务顾问已发表意见认为：

"

国地置业和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之间签订的上述

合同和补充协议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也没有违背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及政策。

""

国地置业从事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的主体资格由所属地区政府给予确认，取得程序和内容均符合上述成都市

成府发【

2007

】

64

号文、【

2011

】

36

号文的规定，亦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政策，其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

"

（四）结论

综上所述，创智科技、信达律师、独立财务顾问一致认为：（

1

）龙泉驿区政府与国地置业签署的土地一级

开发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行为均取得龙泉驿区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约定的内容符合成都市成府发

[2007]64

号文、川国土资发〔

2011

〕

36

号文关于土地整理的相关规定；（

2

）国地置业取得上述约定区域内土地一级开发

主体资格的程序及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国家关于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地置业实施土

地开发所依据的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方案公告日土地价值变化及其对资产评估结果影响的说明

有投资者反映，自评估报告基准日

2011

年

7

月

31

日至重组方案披露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土地的价值至少

已经下跌了

30%

。 对此情况特说明如下：

本次重组评估报告不涉及单独土地价值的评估。 国地置业的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其合同约定开发

企业的收益模式，是按投入土地一级开发的全部成本（包括征地、拆迁、安置、基础设施和公益配套设施建设

等）乘以约定的投资回报率来确定投资收益的，与开发后形成熟地的市场价格变化没有直接关系。上市公司

公告的《重组报告书》中已说明：

"

根据国地置业与龙泉驿区政府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签署的补充协议，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国地置业的盈利模式为固定收益率模式，国地置业确认土地整理收益与土地转让不直接相关。

国地置业只负责土地整理，并在土地整理成本发生后，按计算投资回报的土地整理成本金额乘以固定投资

回报率确认土地整理收益。 固定收益率模式下国地置业的业绩只与土地整理成本直接相关，而不受土地价

款的直接影响。

"

《重组报告书》中亦指出：

"

在土地一级开发业务方面，虽然成都国地置业所从事的土地一级开发与房地

产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业，但是房地产行业繁荣与否会对龙泉驿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成

都市龙泉驿区的土地开发后若遭遇房地产行业调控或者招商引资不能及时到位，会影响龙泉驿区政府征地

的速度和投资额。

"

由于国地置业的收入来源于政府的结算款，政府的不履约也是一项重要风险。 该风险已在《重组报告

书》

"

第十节二、

2

、影响土地一级开发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

进行说明：

"

合同执行的前提条件包括：根据投资

计划取得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土地指标；相关项目报建报批手续能够根据项目的进

展阶段获得审批；能够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收回土地整理成本以及土地整理收益。

"

截至目前，国地置业与龙泉驿区政府合作良好，未有违约事项发生。 同时，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国地置业有限公司参与一级土地整理项目的声明与承诺》，对相应的违约

情况和违约责任作了进一步说明。

综上所述：国地置业目前的盈利模式为固定收益率模式，国地置业确认土地整理收益与土地整理成本

直接相关，而不受土地价款的直接影响。 因此国地置业未来的收益和目前已对国地置业的资产评估结果不

受龙泉驿区土地拍卖价格的直接影响。

2011

年四季度成都市土地市场价格走势总体表现较疲软，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获得土地管理部门或

土地交易机构等权威机构出具或发布的关于土地价值至少已经下跌了

30%

的说明或公告，并且根据国地置

业说明：土地拍卖价格的高或低与国地置业目前执行的合同及盈利状况无直接关系。

三、关于本次重组中定向发行股份定价原则的相关说明

（一）定向增发股份定价符合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该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上市公司

破产重整，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

东大会作出决议。 经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按上述第四十四条规定

确定。

鉴于创智科技股票已暂停上市，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为公司股票停牌前

20

个

交易日的交易均价，即

3.72

元

/

股，以该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并将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二）定向增发股份发行价格与股份让渡比例不存在相关性

2011

年

5

月，经出资人组会议投票通过了公司的重整计划，由此股东同意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让渡相应

股份。 同时，根据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只要符合重整计划明确规定的相关要求，重组方就可依照有关规定

提出重组方案，包括依法确定定向增发股份发行价格。因此，该发行价格与之前公司重整中所确定的股份让

渡比例无关，定向增发股份发行价格与股份让渡比例不存在相关性。

（三）重整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相关参考案例

通过查阅破产重整上市公司在资产重组对增发价格的定价情况的案例，

*ST

夏新于

2011

年

7

月

4

日披露

的重组报告书，定向增发价格确定为

3.71

元

/

股，该定价是以夏新电子审议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基础；

ST

华龙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披露的重组报告书中，增发价格确定为审议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即

3.65

元

/

股。

（四）公司股东可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行使相关权利

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就包括发行价格在内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进行表决， 关联方将回避表

决，一旦股东大会无法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有关方案将不得实施。 如果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相应重组方案，

则上市公司将按照法律程序进一步实施和推进重组方案。

四、关于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说明

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明确，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经核查，

在公司重整计划中全体股东所让渡的尚存放在破产重整财务专用账户的股份，在该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无投

票权； 公司第一大股东大地集团和公司第二大股东财富证券也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中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湖南华创实业、湖南创智实业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则不属于应回避表决的股东范畴。

（一）关于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不需要回避表决的原因及具体依据

1

、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南信用网（通过深圳信用网链接）网站信息，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股

权架构如下：

根据大地集团股东贾鹏、贾毅、贾涛和贾小红以及大地集团分别出具的确认，上图所涉自然人和公司与

大地集团及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不需要回避表决的原因和具体依据

对于议案一《关于解决公司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实质上为一项债权转让，

创智科技通过与重组方大地集团签订协议， 大地集团将其持有的国地置业

4.694%

的股权转让给创智科技，

用以解决创智科技原大股东创智集团对创智科技

142,914,082.76

元的欠款；创智科技将其拥有的对创智集团

142,914,082.76

元债权转让予大地集团，由此彻底解决创智科技原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只要对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不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债务

人的债务也不因债权转让本身而得到豁免，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第

10.2.2

条的规定：

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不属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根据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股权架构，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未拥有交易对方大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

都泰维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也未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未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

间接控制；

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未与交易对方或其关联方签订任何协议，不存在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有尚未

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影响的情形；

上市公司因债权转让获得了用于抵债的国地置业的部分股权，创智集团原应对创智科技履行的偿债义

务转由对大地集团履行，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作为创智集团的关联方，不存在因此议案受到上市公司的利

益倾斜。

基于上述，经逐条分析《上市规则》第

10.2.2

条，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不属于应回避的股东范畴。

对于议案三至议案十，均发生于创智科技与交易对方大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都泰维之间，根据上

述分析，华创实业和创智实业作为交易对方大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都泰维的非关联方，不属于《上市规

则》第

10.2.2

条规定的应予回避的股东范畴。

（二）关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不需要回避表决的原因及具体依据

经逐条对照《上市规则》第

10.2.2

条的各项规定，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不属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未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

未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未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不存在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

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影响的情形；

就创智科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不存在可能受到上市公司利益倾斜的的情形。

基于上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不属于应回避的股东范畴。

综合上述，信达律师认为：湖南华创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创智实业有限公司与信达公司深圳分公司不

属于法律法规要求需回避表决的股东。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执行关联人回避表

决制度，保证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律师意见中明确说明

回避表决情况。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4

日


